
行政复议决定书

海珠府复字〔2018〕96号

申请人：广州某汽车美容有限公司。

被申请人：广州市海珠区住房和建设水务局。

地址：广州市海珠区新港中路 472号。

申请人广州某汽车美容有限公司不服被申请人广州市海珠

区住房和建设水务局作出的海水行罚〔2018〕46号《行政处罚

决定书》，于 2018年 12月 4日提出行政复议，本府依法予以

受理，现审理终结。

申请人请求：1. 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海水行罚〔2018〕46

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2.责令商铺出租方协助办理申请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

证。

申请人称：一、本次行政处罚不应归责于申请人，处罚明

显不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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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申请人是洗车场地（广州大道南##商铺）的承租

人，关于办理申请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证需要出租方办理，

而作为承租方并无此权限。

（二）承租的洗车场地属于 90年代的商铺，建设方将产权

转让给了出租方潘某，潘某再出租给申请人，该商铺的排水许

可证申请人无法单独申领，需由产权所有权人或者其委托的物

业服务企业统一申请领取排水许可证。关于办理污水排入排水

管网许可证的申请，不能归责于申请人。

二、适用法律错误。《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管理办

法》第六条规定：“排水户向所在地城镇排水主管部门申请领取

排水许可证。城镇排水主管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 20日内

作出决定。集中管理的建筑或者单位内有多个排水户的，可以

由产权单位或者其委托的物业服务企业统一申请领取排水许可

证，并由领证单位对排水户的排水行为负责。各类施工作业需

要排水的，由建设单位申请领取排水许可证。”而被申请人根据

《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作出行政处罚有违公正。

被申请人答复称：一、被申请人查处案件情况。

2018年 5月 8日，被申请人在巡查中发现申请人未申请领

取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证，在海珠区某小区首层 104-106档

向城镇排水设施排放污水。当日，被申请人向该当事人发出海

水责改〔2018〕185 号《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海水询通

〔2018〕143号《询问调查通知书》，责令其立即停止违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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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在 2018年 5月 15日前补办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证，并

于 2018年 5月 15日带相关资料到被申请人处接受询问调查。

2018年 5月 22日，申请人法定代表人至被申请人处接受了

询问调查，并向被申请人承认其违法排放污水的行为。

鉴于申请人未申请领取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证，在海珠

区某小区首层 104-106档向城镇排水设施排放污水，被申请人

遂根据《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五十条的

规定，对申请人进行立案查处并于 2018年 10月 15日送达海水

罚告〔2018〕63 号《水行政处罚告知书》。2018 年 10 月 17

日，申请人提出进行陈述、申辩。

2018年 10月 19日，被申请人向申请人作出并于同月 30

日送达海水行罚〔2018〕4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二、申请人未申请领取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证，向城镇

排水设施排放污水的事实清楚。

如前所述，申请人未申请领取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证，

在海珠区某小区首层 104-106档向城镇排水设施排放污水的行

为，其行为违反了《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第二十一条第

一款：“从事工业、建筑、餐饮、医疗等活动的企业事业单位、

个体工商户（以下称排水户）向城镇排水设施排放污水的，应

当向城镇排水主管部门申请领取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证。城

镇排水主管部门应当按照国家有关标准，重点对影响城镇排水

与污水处理设施安全运行的事项进行审查。”该违法事实有询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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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录、现场照片等证据证实。因此，申请人未申请领取污水排

入排水管网许可证，在海珠区某小区首层 104-106档向城镇排

水设施排放污水的违法事实清楚。

三、被申请人作出的处罚恰当、程序合法。

因申请人未申请领取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证，在海珠区

某小区首层 104-106档向城镇排水设施排放污水的违法事实清

楚，故被申请人根据《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第五十条第

一款“违反本条例规定，排水户未取得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证

向城镇排水设施排放污水的，由城镇排水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

法行为，限期采取治理措施，补办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证，

可以处 50万元以下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

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并综合考虑申请人行

为的危害程度、整改情况、情节等因素，对申请人作出了罚款

八万元的行政处罚决定。被申请人作出的处罚决定在法律规定

的范围内，没有超越法律的规定，是恰当的。

被申请人在对申请人进行处罚的过程中，依法进行了调查

取证、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及限期整改、询问调查、立案、处罚

和送达，最后经审批作出及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等程序，

处罚程序严格遵循法律的规定进行。

四、申请人的复议申请理由不充分。

申请人在行政复议申请书中提出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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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申请人是洗车场地（广州大道南##店铺）的承租人，关

于办理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证需要出租方办理，而作为承租

方并无权限。该店铺的排水许可证申请人无法单独申请，需由

产权所有人或者其委托的物业服务企业统一申请领取排水许可

证。关于办理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证的申请，不能归责于申

请人。

2.《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

“排水户向所在地城镇排水主管部门申请领取排水许可证。城镇

排水主管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 20日内作出决定。集中管

理的建筑或者单位内有多个排水户的，可以由产权单位或者其

委托的物业服务企业统一申请领取排水许可证，并由领证单位

对排水户的排水行为负责。各类施工作业需要排水的，由建设

单位申请领取排水许可证。”

针对申请人提出的事实和理由，被申请人提出以下理据：

1.《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一款规定：

“从事工业、建筑、餐饮、医疗等活动的企业事业单位、个体工

商户（以下称排水户）向城镇排水设施排放污水的，应当向城

镇排水主管部门申请领取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证……”因申请

人在广州市海珠区某小区首层 104-106档从事机动车清洗，产

生的洗车污水向城镇排水设施排放，是该行为的最终实施者，

所以该项行政处罚的对象没有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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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管理办法》第六条第二款

规定：“集中管理的建筑或者单位内有多个排水户的，可以由产

权单位或者其委托的物业服务企业统一申请领取排水许可

证……”并非必须由产权单位或者其委托的物业服务企业统一申

请领取排水许可证。

综上，被申请人作出行政处罚所认定的事实清楚、处罚恰

当、程序合法，申请人的复议申请理由不充分，故请依法维持

海水行罚〔2018〕4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本府查明：2018年 5月 8日，被申请人对海珠区某小区首

层 104-106 档进行巡查，并制作《水行政案件现场勘验笔

录》，主要记载：1. 违法地址：广州市海珠区某小区首层 104-

106档；2. 现场情况：申请人在该地址修建排水管排放洗车污

水；3. 勘验结论：申请人未取得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证，在

该地址向城镇排水设施排水，涉嫌违反相关水行政法律法规。

2018年 5月 8日，被申请人作出海水责改〔2018〕185号

《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责令其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并在

2018年 5月 15日前补办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证。

2018年 5月 8日，被申请人作出海水询通〔2018〕143号

《询问调查通知书》，要求其在 5月 15日前接受询问调查及听

取处理意见。

2018年 5月 22日，被申请人对申请人法定代表人进行询问

调查，并制作《询问笔录》，主要记载：1. 申请人主要经营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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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美容，未办理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证；2. 申请人月平均用

水量约 46吨，排放的洗车污水经申请人内部三级沉淀池排入小

区排水系统；3. 收到《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后，向被申请人

咨询办证手续，并得知排水证应由申请人与物业管理公司一并

办理。

2018年 9月 17日，被申请人向申请人作出并于 10月 15日

送达海水罚告〔2018〕63号《水行政处罚告知书》，告知拟对

其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其享有的陈

述申辩权。

2018年 10月 17日，申请人法定代表人向被申请人陈述、

申辩，被申请人制作《陈述、申辩笔录》，主要记载：申请人

法定代表人咨询被申请人办证手续，回复说根据《城镇污水排

入排水管网许可管理办法》第六条，申请人不具备单独办理排

水证的条件，必须由小区物业牵头办理，申请人误以为不用办

理排水证，才延误办理排水证，造成被申请人作出《水行政处

罚告知书》。

2018年 10月 19日，被申请人向申请人作出并于同月 30日

送达海水行罚〔2018〕46 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记载：

“……广州某汽车美容有限公司当事人未申请领取污水排入排水

管网许可证，在海珠区广州大道南##铺向城镇排水设施排放污

水。违反了《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第二十一条‘从事工

业、建筑、餐饮、医疗等活动的企业事业单位、个体工商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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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称排水户）向城镇排水设施排放污水的，应当向城镇排

水主管部门申请领取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证。城镇排水主管

部门应当按照国家有关标准，重点对影响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

设施安全运行的事项进行审查。’的规定……依据《城镇排水与

污水处理条例》第五十条的规定：‘违反本条例规定，排水户未

取得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证向城镇排水设施排放污水的，由

城镇排水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采取治理措施，补

办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证，可以处 50万元以下罚款；造成损

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决定对当事人作出罚款捌万元的行政处罚……”

以上事实，有水行政案件现场勘验笔录、现场照片、责令

限期改正通知书、询问调查通知书、询问笔录、水行政处罚告

知书、陈述、申辩笔录、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回证等证据证

实。

本府认为：根据《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第五条第二

款的规定，被申请人具有监督管理本行政区域内城镇排水与污

水处理的职责。

《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管理办法》第六条第二款规

定：“集中管理的建筑或者单位内有多个排水户的，可以由产权

单位或者其委托的物业服务企业统一申请领取排水许可证，并

由领证单位对排水户的排水行为负责。”《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

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一款规定：“从事工业、建筑、餐饮、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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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活动的企业事业单位、个体工商户（以下称排水户）向城镇

排水设施排放污水的，应当向城镇排水主管部门申请领取污水

排入排水管网许可证……”《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管理办

法》第四条第一款规定：“……未取得排水许可证，排水户不得

向城镇排水设施排放污水……”《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第

五十条第一款规定：“违反本条例规定，排水户未取得污水排入

排水管网许可证向城镇排水设施排放污水的，由城镇排水主管

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采取治理措施，补办污水排入排

水管网许可证，可以处 50万元以下罚款……”《城镇污水排入

排水管网许可管理办法》第二十六条规定：“违反本办法规定，

排水户未取得排水许可，向城镇排水设施排放污水的，由城镇

排水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采取治理措施，补办排

水许可证，可以处 50万元以下罚款……”排水许可证并非必须

由产权单位或者其委托的物业服务企业统一申请领取，申请人

请求责令商铺出租方协助办理申请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证，

本府不予支持。申请人未取得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证向城镇

排水设施排放污水，被申请人作出海水行罚〔2018〕46号《行

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被申请人在

法定处罚范围和幅度内作出行政处罚，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

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本府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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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持被申请人广州市海珠区住房和建设水务局作出的海水

行罚〔2018〕4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申请人如对本决定不服，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15日

内，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政府

2019年 1月 22日

（本件与原件无异）


